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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江中心发综字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中心各部门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将 2023 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中心及相关公司在职满 9 个月（转正后）的员工。

二、考核组织

（一）中心考核委员会由中心执行主任、中心副主任组成，

负责中心管理人员年终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；

（二）各课题组根据情况各自成立考核委员会，负责本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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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员工年终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。课题组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各课

题组自行确认，一般应包括课题组负责人，有关专家，分管领导

和人事相关人员。

三、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根据个人的岗位工作职责，主要考核年度工作完成情况、存

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考核方式

中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采取 PPT 形式进行汇报，个人考核汇

报时间 10 分钟，评委提问 5 分钟；

各课题组可根据具体情况，选择 PPT 或 WORD 形式进行考核，

个人考核汇报时间 10 分钟，评委提问 5 分钟。

（三）考核结果

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

中心管理部门评选优秀个人，每个部门推荐一名优秀人选，

经中心考核委员会评议通过后进行表彰。

各课题组可根据个人年度工作情况，评选出优秀个人，无名

额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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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职工年度考核登记表
（2023 年度）

部门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时间

现任岗位 任现职时间

岗位职责

年度工作

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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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风廉政

建设

下一年

工作计划

部门

意见

部门意见： 优秀 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

签名/盖章 年 月 日

单位

审批

意见

优秀 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

签名/盖章 年 月 日

被考核人

意见
签名/盖章 年 月 日

备注

说明：党风廉政建设：领导干部，对照《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细则》，侧重履行党
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工作人员，侧重科研道德及工作作风建设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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